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交簡上字第7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林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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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訴人因過失傷害案件，不服本院簡易庭113年度交簡字第632號

第一審刑事簡易判決（聲請案號：113年度偵字第4564號），提

起上訴，本院管轄第二審合議庭於民國114年3月7日辯論終結，

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宣告刑部分撤銷。

林偉處拘役15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000元折算1日。

　　事實及理由

一、被告林偉僅就原判決關於量刑之部分提起上訴（交簡上字卷

第61頁），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3項準用同法第348條

第3項規定，本件審理範圍不及於其餘部分。

二、上訴意旨略以：原判決量刑過重，且被告上訴後已與告訴人

調解成立，請求撤銷原判決關於宣告刑之部分，並從輕量刑

等語。

三、本院對上訴之說明：

（一）原審就被告所犯之過失傷害罪，處有期徒刑2月，並諭知

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為新臺幣（下同）1000元折算1日，

固非無見。惟被告提起上訴後，已與告訴人陳彥宏達成調

解並賠償損害，此有本院調解筆錄附卷可稽（交簡上字卷

第55頁），且經綜合其他量刑情狀合併審酌後，本院認已

足以動搖原審量刑基礎。則原審對此未及審酌，遽以被告

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及賠償損害為由，未對被告為有利而

從輕量刑之依據，容有未洽。故認被告上訴為有理由，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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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撤銷原判決關於宣告刑之部分而改判。

（二）刑之減輕事由：

　　　被告於本件車禍事故發生後，在具有偵查犯罪權限之員警

據報前往現場，並循線撥打電話予被告，被告即坦承其為

肇事者等情，此有被告警詢筆錄、屏東縣政府警察局交通

警察隊道路交通事故肇事人自首情形紀錄表在卷可稽。是

被告於警方對其本件過失傷害罪嫌產生合理懷疑前，先行

坦承犯行及接受裁判，已符合自首要件，考量其勇於面對

司法，爰依刑法第62條本文規定減輕其刑。 

（三）量刑審酌：

　 1、被告駕駛自小客車，在交岔路口10公尺內臨時停車，違反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11條第1項第2款規定，造成告訴人

受有雙側膝部擦傷、雙側足部擦傷、左側足部挫傷、右側

前臂擦傷之傷害。考量告訴人雖受多處擦挫傷，但僅止於

表皮傷，並非例如多處部位骨折、內臟大量出血、全身大

面積受傷留疤，或頭部五官重要部位受傷而殘留後遺症等

情形，相較而言也輕微許多，本應以輕度刑有期徒刑3月

為責任上限。惟參以告訴人亦有未注意減速慢行，作隨時

停車之準備而貿然駛入交岔路口之與有過失，應負肇事主

因責任，被告僅負肇事次因責任，進而應再予調降至3分

之1，故最終以拘役30日擇定為被告之責任上限。

　 2、犯罪行為人情狀：

　　⑴被告始終坦承犯罪，並於上訴後與告訴人達成調解及賠償

完畢，有本院調解筆錄附卷可佐，業如前述。故可認被告

犯後態度良好，可作為從輕量刑之依據。

　　⑵被告前有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藏匿人犯等案件之前案

紀錄，有法院前案紀錄表附卷可佐，素行不甚佳，不足以

作為從輕量刑之依據。

　　⑶被告自述案發時職業為市場自營蔬果商，月收入新臺幣

7、8萬餘元，惟現為無業，生活費仰賴先前存款，名下無

財產也無負債；教育程度為高中畢業；家庭婚姻狀況則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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未婚、無子女，現獨居、不需扶養家人等情（交簡上字卷

第69頁）。

　 3、綜上所述，並考量檢察官、被告及告訴人對量刑之意見等

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依被告之資力、職業

及社會地位等節，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四）被告因前案執行完畢後尚未滿5年，不符刑法第74條第1項

緩刑之要件，自無需審酌緩刑之必要性，附此敘明。

四、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3項、第369條第1項本文、

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本文，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王光傑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於被告提起上訴後，

檢察官周亞蒨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1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李宗濡

　　　　　　　　　　　　　　　　　　　法　官　李松諺

　　　　　　　　　　　　　　　　　　　法　官　楊孟穎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1　　日

　　　　　　　　　　　　　　　　　　　書記官　李季鴻

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84條

因過失傷害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

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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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訴人因過失傷害案件，不服本院簡易庭113年度交簡字第632號第一審刑事簡易判決（聲請案號：113年度偵字第4564號），提起上訴，本院管轄第二審合議庭於民國114年3月7日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宣告刑部分撤銷。
林偉處拘役15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000元折算1日。
　　事實及理由
一、被告林偉僅就原判決關於量刑之部分提起上訴（交簡上字卷第61頁），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3項準用同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本件審理範圍不及於其餘部分。
二、上訴意旨略以：原判決量刑過重，且被告上訴後已與告訴人調解成立，請求撤銷原判決關於宣告刑之部分，並從輕量刑等語。
三、本院對上訴之說明：
（一）原審就被告所犯之過失傷害罪，處有期徒刑2月，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為新臺幣（下同）1000元折算1日，固非無見。惟被告提起上訴後，已與告訴人陳彥宏達成調解並賠償損害，此有本院調解筆錄附卷可稽（交簡上字卷第55頁），且經綜合其他量刑情狀合併審酌後，本院認已足以動搖原審量刑基礎。則原審對此未及審酌，遽以被告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及賠償損害為由，未對被告為有利而從輕量刑之依據，容有未洽。故認被告上訴為有理由，核應撤銷原判決關於宣告刑之部分而改判。
（二）刑之減輕事由：
　　　被告於本件車禍事故發生後，在具有偵查犯罪權限之員警據報前往現場，並循線撥打電話予被告，被告即坦承其為肇事者等情，此有被告警詢筆錄、屏東縣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隊道路交通事故肇事人自首情形紀錄表在卷可稽。是被告於警方對其本件過失傷害罪嫌產生合理懷疑前，先行坦承犯行及接受裁判，已符合自首要件，考量其勇於面對司法，爰依刑法第62條本文規定減輕其刑。 
（三）量刑審酌：
　 1、被告駕駛自小客車，在交岔路口10公尺內臨時停車，違反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11條第1項第2款規定，造成告訴人受有雙側膝部擦傷、雙側足部擦傷、左側足部挫傷、右側前臂擦傷之傷害。考量告訴人雖受多處擦挫傷，但僅止於表皮傷，並非例如多處部位骨折、內臟大量出血、全身大面積受傷留疤，或頭部五官重要部位受傷而殘留後遺症等情形，相較而言也輕微許多，本應以輕度刑有期徒刑3月為責任上限。惟參以告訴人亦有未注意減速慢行，作隨時停車之準備而貿然駛入交岔路口之與有過失，應負肇事主因責任，被告僅負肇事次因責任，進而應再予調降至3分之1，故最終以拘役30日擇定為被告之責任上限。
　 2、犯罪行為人情狀：
　　⑴被告始終坦承犯罪，並於上訴後與告訴人達成調解及賠償完畢，有本院調解筆錄附卷可佐，業如前述。故可認被告犯後態度良好，可作為從輕量刑之依據。
　　⑵被告前有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藏匿人犯等案件之前案紀錄，有法院前案紀錄表附卷可佐，素行不甚佳，不足以作為從輕量刑之依據。
　　⑶被告自述案發時職業為市場自營蔬果商，月收入新臺幣7、8萬餘元，惟現為無業，生活費仰賴先前存款，名下無財產也無負債；教育程度為高中畢業；家庭婚姻狀況則為未婚、無子女，現獨居、不需扶養家人等情（交簡上字卷第69頁）。
　 3、綜上所述，並考量檢察官、被告及告訴人對量刑之意見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依被告之資力、職業及社會地位等節，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四）被告因前案執行完畢後尚未滿5年，不符刑法第74條第1項緩刑之要件，自無需審酌緩刑之必要性，附此敘明。
四、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3項、第369條第1項本文、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本文，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王光傑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於被告提起上訴後，檢察官周亞蒨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1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李宗濡
　　　　　　　　　　　　　　　　　　　法　官　李松諺
　　　　　　　　　　　　　　　　　　　法　官　楊孟穎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1　　日
　　　　　　　　　　　　　　　　　　　書記官　李季鴻
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84條
因過失傷害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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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審刑事簡易判決（聲請案號：113年度偵字第4564號），提

起上訴，本院管轄第二審合議庭於民國114年3月7日辯論終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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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宣告刑部分撤銷。

林偉處拘役15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000元折算1日。

　　事實及理由

一、被告林偉僅就原判決關於量刑之部分提起上訴（交簡上字卷

    第61頁），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3項準用同法第348條

    第3項規定，本件審理範圍不及於其餘部分。

二、上訴意旨略以：原判決量刑過重，且被告上訴後已與告訴人

    調解成立，請求撤銷原判決關於宣告刑之部分，並從輕量刑

    等語。

三、本院對上訴之說明：

（一）原審就被告所犯之過失傷害罪，處有期徒刑2月，並諭知

      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為新臺幣（下同）1000元折算1日，

      固非無見。惟被告提起上訴後，已與告訴人陳彥宏達成調

      解並賠償損害，此有本院調解筆錄附卷可稽（交簡上字卷

      第55頁），且經綜合其他量刑情狀合併審酌後，本院認已

      足以動搖原審量刑基礎。則原審對此未及審酌，遽以被告

      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及賠償損害為由，未對被告為有利而

      從輕量刑之依據，容有未洽。故認被告上訴為有理由，核

      應撤銷原判決關於宣告刑之部分而改判。

（二）刑之減輕事由：

　　　被告於本件車禍事故發生後，在具有偵查犯罪權限之員警

      據報前往現場，並循線撥打電話予被告，被告即坦承其為

      肇事者等情，此有被告警詢筆錄、屏東縣政府警察局交通

      警察隊道路交通事故肇事人自首情形紀錄表在卷可稽。是

      被告於警方對其本件過失傷害罪嫌產生合理懷疑前，先行

      坦承犯行及接受裁判，已符合自首要件，考量其勇於面對

      司法，爰依刑法第62條本文規定減輕其刑。 

（三）量刑審酌：

　 1、被告駕駛自小客車，在交岔路口10公尺內臨時停車，違反

      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11條第1項第2款規定，造成告訴人

      受有雙側膝部擦傷、雙側足部擦傷、左側足部挫傷、右側

      前臂擦傷之傷害。考量告訴人雖受多處擦挫傷，但僅止於

      表皮傷，並非例如多處部位骨折、內臟大量出血、全身大

      面積受傷留疤，或頭部五官重要部位受傷而殘留後遺症等

      情形，相較而言也輕微許多，本應以輕度刑有期徒刑3月

      為責任上限。惟參以告訴人亦有未注意減速慢行，作隨時

      停車之準備而貿然駛入交岔路口之與有過失，應負肇事主

      因責任，被告僅負肇事次因責任，進而應再予調降至3分

      之1，故最終以拘役30日擇定為被告之責任上限。

　 2、犯罪行為人情狀：

　　⑴被告始終坦承犯罪，並於上訴後與告訴人達成調解及賠償

      完畢，有本院調解筆錄附卷可佐，業如前述。故可認被告

      犯後態度良好，可作為從輕量刑之依據。

　　⑵被告前有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藏匿人犯等案件之前案

      紀錄，有法院前案紀錄表附卷可佐，素行不甚佳，不足以

      作為從輕量刑之依據。

　　⑶被告自述案發時職業為市場自營蔬果商，月收入新臺幣7、

      8萬餘元，惟現為無業，生活費仰賴先前存款，名下無財

      產也無負債；教育程度為高中畢業；家庭婚姻狀況則為未

      婚、無子女，現獨居、不需扶養家人等情（交簡上字卷第

      69頁）。

　 3、綜上所述，並考量檢察官、被告及告訴人對量刑之意見等

      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依被告之資力、職業

      及社會地位等節，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四）被告因前案執行完畢後尚未滿5年，不符刑法第74條第1項

      緩刑之要件，自無需審酌緩刑之必要性，附此敘明。

四、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3項、第369條第1項本文、

    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本文，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王光傑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於被告提起上訴後，

檢察官周亞蒨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1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李宗濡

　　　　　　　　　　　　　　　　　　　法　官　李松諺

　　　　　　　　　　　　　　　　　　　法　官　楊孟穎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1　　日

　　　　　　　　　　　　　　　　　　　書記官　李季鴻

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84條

因過失傷害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

；致重傷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金。




 臺灣屏東地方法院刑事判決

114年度交簡上字第7號

上  訴  人  

即  被  告  林偉  









上訴人因過失傷害案件，不服本院簡易庭113年度交簡字第632號第一審刑事簡易判決（聲請案號：113年度偵字第4564號），提起上訴，本院管轄第二審合議庭於民國114年3月7日辯論終結，判決如下：

　　主　文

原判決關於宣告刑部分撤銷。

林偉處拘役15日，如易科罰金，以新臺幣1000元折算1日。

　　事實及理由

一、被告林偉僅就原判決關於量刑之部分提起上訴（交簡上字卷第61頁），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3項準用同法第348條第3項規定，本件審理範圍不及於其餘部分。

二、上訴意旨略以：原判決量刑過重，且被告上訴後已與告訴人調解成立，請求撤銷原判決關於宣告刑之部分，並從輕量刑等語。

三、本院對上訴之說明：

（一）原審就被告所犯之過失傷害罪，處有期徒刑2月，並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為新臺幣（下同）1000元折算1日，固非無見。惟被告提起上訴後，已與告訴人陳彥宏達成調解並賠償損害，此有本院調解筆錄附卷可稽（交簡上字卷第55頁），且經綜合其他量刑情狀合併審酌後，本院認已足以動搖原審量刑基礎。則原審對此未及審酌，遽以被告未與告訴人達成和解及賠償損害為由，未對被告為有利而從輕量刑之依據，容有未洽。故認被告上訴為有理由，核應撤銷原判決關於宣告刑之部分而改判。

（二）刑之減輕事由：

　　　被告於本件車禍事故發生後，在具有偵查犯罪權限之員警據報前往現場，並循線撥打電話予被告，被告即坦承其為肇事者等情，此有被告警詢筆錄、屏東縣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隊道路交通事故肇事人自首情形紀錄表在卷可稽。是被告於警方對其本件過失傷害罪嫌產生合理懷疑前，先行坦承犯行及接受裁判，已符合自首要件，考量其勇於面對司法，爰依刑法第62條本文規定減輕其刑。 

（三）量刑審酌：

　 1、被告駕駛自小客車，在交岔路口10公尺內臨時停車，違反道路交通安全規則第111條第1項第2款規定，造成告訴人受有雙側膝部擦傷、雙側足部擦傷、左側足部挫傷、右側前臂擦傷之傷害。考量告訴人雖受多處擦挫傷，但僅止於表皮傷，並非例如多處部位骨折、內臟大量出血、全身大面積受傷留疤，或頭部五官重要部位受傷而殘留後遺症等情形，相較而言也輕微許多，本應以輕度刑有期徒刑3月為責任上限。惟參以告訴人亦有未注意減速慢行，作隨時停車之準備而貿然駛入交岔路口之與有過失，應負肇事主因責任，被告僅負肇事次因責任，進而應再予調降至3分之1，故最終以拘役30日擇定為被告之責任上限。

　 2、犯罪行為人情狀：

　　⑴被告始終坦承犯罪，並於上訴後與告訴人達成調解及賠償完畢，有本院調解筆錄附卷可佐，業如前述。故可認被告犯後態度良好，可作為從輕量刑之依據。

　　⑵被告前有違反毒品危害防制條例、藏匿人犯等案件之前案紀錄，有法院前案紀錄表附卷可佐，素行不甚佳，不足以作為從輕量刑之依據。

　　⑶被告自述案發時職業為市場自營蔬果商，月收入新臺幣7、8萬餘元，惟現為無業，生活費仰賴先前存款，名下無財產也無負債；教育程度為高中畢業；家庭婚姻狀況則為未婚、無子女，現獨居、不需扶養家人等情（交簡上字卷第69頁）。

　 3、綜上所述，並考量檢察官、被告及告訴人對量刑之意見等一切情狀，量處如主文所示之刑，並依被告之資力、職業及社會地位等節，諭知易科罰金之折算標準。

（四）被告因前案執行完畢後尚未滿5年，不符刑法第74條第1項緩刑之要件，自無需審酌緩刑之必要性，附此敘明。

四、應依刑事訴訟法第455條之1第1、3項、第369條第1項本文、第364條、第299條第1項本文，判決如主文。

本案經檢察官王光傑聲請以簡易判決處刑，於被告提起上訴後，檢察官周亞蒨到庭執行職務。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1　　日

　　　　　　　　　刑事第六庭　　審判長法　官　李宗濡

　　　　　　　　　　　　　　　　　　　法　官　李松諺

　　　　　　　　　　　　　　　　　　　法　官　楊孟穎

以上正本證明與原本無異。

不得上訴。　　　　　　　　　　　　　　　　　　　

中　　華　　民　　國　　114 　年　　3 　　月　　21　　日

　　　　　　　　　　　　　　　　　　　書記官　李季鴻

附錄本判決論罪科刑法條：

中華民國刑法第284條

因過失傷害人者，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10萬元以下罰金；致重傷者，處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30萬元以下罰金。



